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簡志仲  

訴訟代理人  梁繼澤律師

            陳為勳律師

被  上訴人  簡志光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張清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3月

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簡字第15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減縮，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應減縮更正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

參拾萬壹仟肆佰零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七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

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

不在此限，此於簡易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程序準用之，亦

為同法第446條第1項、第436條之1第3項所明定。查本件被

上訴人於原審係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32萬5,

857元（即教師遺族撫慰金29萬1,030元、勞工喪葬津貼13萬

7,400元、奠儀21萬6,600元、房屋印花稅6,685元之半

數），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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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於民國113年9月11日具狀減縮奠儀請

求為8萬3,850元，並因此將起訴聲明減縮為30萬1,407元本

息，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准其為聲明之減縮。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緣被繼承人謝春梅原為龍山國小退休教師，於107年6月27日

死亡，其法定繼承人為配偶簡維增、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共3

人，嗣簡維增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則繼承人僅餘上訴人及

被上訴人2人。又因謝春梅具退休教師身分，其死亡後業經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審定核發教師遺族撫慰金29萬1,030元；

並因兩造均具勞保被保險人身分，於謝春梅死亡後經勞工保

險局核付13萬7,400元喪葬津貼；謝春梅公祭期間所收取非

親友餽贈部分之奠儀15萬1,300元，均遭上訴人一人請領及

收取，而上訴人保有超過其應分配之款項即屬不當得利，被

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半數即28萬9,865元，再加計後

續辦理遺產分割登記所應繳納之印花稅6,685元，既係由被

上訴人先行代墊，上訴人亦須返還半數即3,342元予被上訴

人，及上訴人亦須返還被上訴人親友餽贈部分之奠儀8,200

元，以上金額共計為30萬1,407元【計算式：（291,030元＋

137,400元＋151,300元＋6,685元）÷2＋8,200元＝301,407

元】（下稱系爭款項）。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

人給付30萬1,4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既減縮起訴聲明

如上，其減縮部分，訴訟繫屬已經消滅，自非本院審理範

圍，爰不予贅述）。　

　㈡上訴人辯稱系爭款項均用於謝春梅之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

（下稱系爭費用）之支應，故未有得利，且被上訴人亦未舉

證上訴人將系爭款項用於其他用途云云，惟查：

　⒈本件上訴人受有利益，均係因上訴人直接受領喪葬津貼、撫

慰金或奠儀後即獨佔，迄今未與被上訴人平分所致，而非出

於被上訴人之意思所致，顯見本件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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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上訴人如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原因，即應由上訴人

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又觀諸上訴人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上訴人雖曾同

意上訴人得先以撫慰金、喪葬津貼及奠儀等款項墊付謝春梅

之喪葬費用，惟被上訴人亦要求上訴人應就實際支出核銷後

連同遺產一併分割結算，而非同意上訴人無條件納為己用。

上訴人僅節錄部分對話並主張被上訴人已同意上訴人將其所

收取之系爭款項用以支付系爭費用云云，顯係斷章取義，誤

導視聽。

　⒊準此，上訴人如主張其受益具有法律上之原因，除需證明被

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將之用於支應喪葬費用」外，尚應舉證

說明「支應之明細」為何，並應提出單據佐證，方能認為係

有法律上之原因，惟上訴人迄今仍未就此負舉證責任，是上

訴人辯稱其並未得利云云，即非可採。　　

　㈢又縱認上訴人確因支應系爭費用而有費用償還請求權，惟該

償還請求權已於謝春梅遺產分割訴訟和解程序全數與被上訴

人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互相抵銷並拋棄而消滅，故上訴人辯稱

其將系爭款項用以支應「已消滅之費用償還請求權」，即與

和解筆錄之既判力牴觸，並無理由：

　⒈上訴人就系爭費用之償還請求權（即上訴人所墊付之謝春梅

醫療費用11萬7,855元及喪葬費用56萬7,165元，由3人平均

分擔，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22萬8,340元），曾於謝春梅

遺產分割訴訟（即鈞院109年度家繼訴字第9號）主張抵銷，

惟上訴人所主張之費用單據，僅有馬偕醫院醫療單據及喪葬

費單據，卻無將所領取之系爭款項之核銷紀錄，可見上訴人

主張將系爭費用償還請求權全數用以抵銷被上訴人之不當得

利請求權，而未將系爭款項予以核銷。

　⒉嗣後，兩造就系爭費用，已於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上

字第107號分割遺產事件達成和解並拋棄相關請求權，則上

訴人就系爭費用之償還請求權即已全數消滅，是上訴人主張

其受領系爭款項用以抵償（已經抵銷及拋棄而全數消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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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費用償還請求權，即係重複抵償，而與和解筆錄既判力

牴觸，更堪認上訴人受領系爭款項並保有原應分配予被上訴

人之部分，應屬不當得利甚明。

　㈣再者，上訴人截至111年10月31日依鈞院109年度家繼訴字第

9號判決應支付被上訴人金額本金部分業已累積至36萬3,681

元（計算式：85,572元＋7,131元×39個月＝363,681元），

再加上被上訴人亦有墊付謝春梅看護費2萬0,833元，與系爭

費用中應由被上訴人支付之3分之1（由上訴人代墊）共22萬

8,340元相互抵銷後，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即約為

15萬元，因當時簡維增亦已死亡，經受命法官勸諭後，兩造

方達成和解，上訴人同意給付被上訴人15萬元，兩造並同意

就所墊付謝春梅之醫療費及喪葬費不再以任何理由向他方主

張，遂作成和解筆錄第2、4點之內容。是由兩造於謝春梅遺

產分割達成和解過程觀之，無論係上訴人於之抵銷抗辯主

張、上訴理由或和解筆錄內文，均從未提及「系爭款項」，

則和解筆錄即不可能包含「應扣除系爭款項」之意思，且倘

系爭費用應扣除系爭款項，如此重大差異，於作成和解筆錄

時又豈可能忽略，堪認上訴人所稱和解筆錄第4點內容文

義，係指系爭費用倘扣除系爭款項後仍有不足者，則上訴人

就該不足部分之代墊款項，不得再為請求云云，顯然為曲解

當事人真意之解釋方式，與和解筆錄作成之背景全然不符，

斷無可採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

　㈠被上訴人既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存在，本應詳實說明並

提出具體事證證明上訴人有侵害行為及受有利益之情，迄被

上訴人善盡此部分舉證之責，始有兩造就「上訴人受利益之

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之問題。況被上訴人主張之系爭款

項尚不足以支應系爭費用，益徵上訴人並無據此得利之情

形，併參照被上訴人於原審亦已同意將系爭款項用以支應謝

春梅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則上訴人將系爭款項用於上開目

的，斷無侵害被上訴人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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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又被上訴人就謝春梅之奠儀費用遭上訴人侵吞，以及上訴人

據此得利等情，均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縱認謝春梅之

奠儀費用確係由上訴人收取，惟奠儀係用以慰問亡者遺族，

且該遺族範圍不以第一順位繼承人為限，尚包括與被繼承人

具有直系、旁系血親或姻親關係之家屬親友，被上訴人既未

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奠儀之贈與對象僅為謝春梅之第一順位

繼承人，則被上訴人就奠儀部分，自不得任意以其個人名

義，請求上訴人將奠儀費用之半數返還予被上訴人，乃屬當

然。

　㈢再者，系爭款項既用以支應謝春梅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自

無上訴人代墊與否之問題，是兩造既於和解筆錄第4點約定

「兩造均不得再主張墊付謝春梅醫療費及喪葬費，並拋棄該

請求權」等語，則依文義解釋及歷史解釋之方式，可知系爭

和解筆錄第4點約定，實因系爭款項不足以支付謝春梅生前

醫療及喪葬費用，故上訴人墊付系爭款項不足支應部分，並

進而取得對被上訴人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是兩造爰於和

解筆錄第4點約定上訴人拋棄此部分請求權，而非係就謝春

梅所有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均不得為主張甚明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

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謝春梅、簡維增為夫妻關係，兩造則為渠等之子。嗣謝春梅

於107年6月27日死亡，兩造及簡維增均為謝春梅之合法繼承

人。

　㈡簡維增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為簡維增之合法繼承人。

　㈢謝春梅生前醫療費用為11萬7,855元、喪葬費用則為56萬7,1

65元，合計金額為68萬5,020元。

　㈣謝春梅之教師遺族撫慰金為29萬1,030元、勞保喪葬津貼為

13萬7,400元，合計金額為42萬8,4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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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就謝春梅遺產分割事件，兩造業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

家上字第107號和解成立。

　㈥被上訴人有勞保證明。

　㈦被上訴人已代墊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屋辦

理分別共有登記所繳納之印花稅6,685元。

　㈧謝春梅之奠儀費用21萬6,600元，如需分配，兩造同意扣除

上訴人親友饋贈金額5萬7,100元，被上訴人親友饋贈部分8,

20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請求教師遺族撫慰金29萬1,030元之1/2即14萬

5,515元、勞保喪葬津貼13萬7,400元之1/2即6萬8,700元部

分：

　⒈按依108年4月24日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支領月退休金

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前項

一次撫慰金，以其核定退休年資及其死亡時同薪級之現職人

員本薪額及第五條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退休金為標

準，扣除已領之月退休金，補發其餘額，並發給相當於同薪

級之現職人員六個基數之撫慰金；其無餘額者亦同。第14條

之1第1項所稱遺族之範圍及順序，依民法第1138條之規定。

當序遺族有數人時，應由其遺族平均領受。廢止前學校教職

員退休條例第14條之1、第20條、第3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

文。另按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死亡時，得按被保險

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3個月之喪葬津貼。勞工保險條例

第62條第1款、本條例之喪葬津貼、遺屬年金給付及遺屬津

貼，以一人請領為限。符合請領條件者有二人以上時，應共

同具領，未共同具領或保險人核定前如另有他人提出請領，

保險人應通知各申請人協議其中一人代表請領，未能協議

者，喪葬津貼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遺屬津貼及遺

屬年金給付按總給付金額平均發給各申請人。勞工保險條例

第62條第1款、第63條之3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由上開規

定可知，依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申領學校教職員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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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慰金時，同一繼承順序之遺族有數人者，應平均領受遺族

撫慰金；又同時以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身分符合請領家屬死亡

喪葬津貼之人若超過一人以上者，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

金額按被保險人之人數平均領受喪葬津貼。

　⒉查上訴人已請領謝春梅之教師遺族撫慰金為29萬1,030元，

為兩造所不爭，而兩造及簡維增均為謝春梅之第一順位繼承

人，依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14條之1、第20條、第3

9條第2項之規定，應平均領受遺族撫慰金，又因簡維增已於

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復為簡維增之繼承人，是兩造應各

分得教師遺族撫慰金14萬5,515元（計算式：291,030÷2＝14

5,515）。復查，兩造均為謝春梅之繼承人，並均有投保勞

工保險，被上訴人已提出勞保證明，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第63條之3第2項之規定，渠

等母親謝春梅之死亡喪葬津貼，自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

金額由兩造平均領受。又上訴人已經勞工保險局核付勞保喪

葬津貼13萬7,400元，亦為兩造所不爭，是兩造應各分得勞

保喪葬津貼6萬8,700元（計算式：137,400÷2＝68,700）。

準此，被上訴人就教師遺族撫慰金、勞保喪葬津貼應各可分

得14萬5,515元、6萬8,700元。

　㈡被上訴人請求謝春梅之奠儀8萬3,850元部分：

　⒈按基於我國慎終追遠之傳統，民間葬禮習俗上，被繼承人或

繼承人之親友為向死者表示追思或敬悼之念，每每有按其與

繼承人親疏遠近之差異，對主辦喪葬之繼承人（喪家）為不

同程度之物品或金錢餽贈，此項物品或金錢之餽贈，即民間

俗稱之奠儀，核其性質，要屬親友間對於繼承人之無償贈

與。且辦理喪禮時，親友之所以致贈奠儀禮金，或係基於其

與特定人（應含與被繼承人、繼承人、或前二者之親友）間

之親誼關係，抑或係基以往己身受贈而所為回贈，衡諸常

情，接受奠儀之繼承人將來如遇致贈奠儀之人家中辦理喜喪

事宜時，亦會憑此而回贈奠儀或禮金。是以，除基於繼承人

本身之親誼關係接受之奠儀外，其餘部分之奠儀應屬全體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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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有而應平均分受。

　⒉查兩造並不爭執謝春梅之奠儀共計21萬6,600元，均由上訴

人領受，其中上訴人基於本身之親友饋贈金額為5萬7,100

元、被上訴人基於本身之親友饋贈金額為8,200元等情，揆

諸前揭說明，扣除兩造基於本身之親誼關係接受之奠儀得各

自取回之部分外，其餘15萬1,300元奠儀，應屬全體遺族共

有而應平均分受，又因同為謝春梅繼承人之簡維增已於111

年6月22日死亡，兩造復為簡維增之繼承人，是自應由兩造

各分得7萬5,650元（計算式：151,300÷2＝75,650）。準

此，被上訴人就謝春梅之奠儀應可分得8萬3,850元（計算

式：75,650＋8,200＝83,850）。

　㈢被上訴人請求房屋印花稅6,685元之2分之1即3,342元部分：

　　按因遺產所生稅捐、費用之公法上納稅義務，並無由繼承人

連帶負擔之明文規定，是於繼承人內部間，應由繼承人按其

應繼分負擔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85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查兩造及簡維增均為謝春梅之繼承人，又因簡

維增已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復為簡維增之繼承人，是

兩造應繼分比例應各為2分之1。又被上訴人已代墊為新北市

○○區○○○路000巷00○0號房屋辦理分別共有登記所繳納

之印花稅6,685元，為兩造所不爭，此既係因謝春梅之遺產

所衍生稅捐債務，是自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平均承擔。準

此，上訴人就被上訴人已繳納之房屋印花稅應分擔3,342

元。

　㈣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全數用於支付謝春梅之喪葬費及生前醫

療費，已無餘額需返還予被上訴人，是否有據？　

　⒈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為民事訴訟法第

380條第1項所明定。而和解之效力，在消極方面，有使當事

人所拋棄之權利而為消滅，在積極方面，有使當事人取得和

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此觀民法第736條、第737條之規定自

明。準此，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

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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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再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

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固定

有明文，惟如所為意思表示之文字內容業已表示當事人真

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該文字內容而更為曲解。

  ⒉查上訴人已支付謝春梅生前醫療費用11萬7,855元、喪葬費

用56萬7,165元，合計68萬5,020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又兩造前於另案分割遺產訴訟，於111年10月31日成立訴訟

上和解，系爭和解成立內容第4點約定：「兩造均不得再主

張墊付謝春梅之醫療費及喪葬費，並拋棄該請求權」，有和

解筆錄在卷可稽。上訴人固抗辯：其係以系爭款項支應謝春

梅之生前醫療費及喪葬費，自無代墊與否之問題，系爭和解

筆錄第4點約定，實因系爭款項尚不足支應系爭費用，上訴

人僅拋棄不足支應而墊付部分之請求權云云。然觀諸上訴人

在另案訴訟第一審程序時乃以書狀主張：謝春梅生前醫療費

用11萬7,855元及喪葬費用56萬7,165元係由其所墊付，按應

繼分比例向被上訴人主張抵銷等語（見本院109年度家繼訴

字第9號卷第631至642頁)，顯見並未有以系爭款項支付系爭

費用之情事，且其所主張之墊付金額亦顯非僅限於以系爭款

項不足支應部分。而按當事人之主張應前後一貫，不得事後

任意翻異，否則即違反自我行為矛盾之禁止，此即所謂禁反

言原則，上訴人在另案訴訟既已自陳系爭費用均係由其墊付

而未主張已有一部以系爭款項支應，復在系爭和解筆錄拋棄

對系爭費用之請求權，且該意思表示之文字內容業已表示當

事人真意，並無須別事探求，足認兩造均應受系爭和解筆錄

及禁反言原則之拘束，不容事後翻異，是上訴人前開抗辯，

委不足採。從而，上訴人以系爭款項已全數用於支付謝春梅

之喪葬費及生前醫療費，已無餘額需返還予被上訴人云云置

辯，難認有據。

　㈤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款項

合計30萬1,407元，有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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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

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

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

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

當得利。

　⒉查上訴人所領受之教師遺族撫慰金、勞保喪葬津貼及謝春梅

之奠儀部分，被上訴人應可分得教師遺族撫慰金14萬5,515

元、勞保喪葬津貼6萬8,700元及謝春梅之奠儀8萬3,850元，

另就被上訴人已繳納房屋印花稅部分，上訴人應分擔3,342

元，且無從認定上訴人已將系爭款項全數用於支付系爭費用

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上訴人就其應分擔及超出其得

保有之上開金額部分，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屬不當得利，並

因此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自應返還此部分利益予被上訴

人。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0萬1,407元（計算

式：145,515＋68,700＋83,850＋3,342＝301,407），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

付30萬1,4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正當，應予

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及聲請

為准、免假執行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並依被上

訴人之減縮聲明，更正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如本判決主文第三

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

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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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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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簡志仲  
訴訟代理人  梁繼澤律師
            陳為勳律師
被  上訴人  簡志光  


訴訟代理人  張清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3月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簡字第15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減縮，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應減縮更正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參拾萬壹仟肆佰零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此於簡易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程序準用之，亦為同法第446條第1項、第436條之1第3項所明定。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係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32萬5,857元（即教師遺族撫慰金29萬1,030元、勞工喪葬津貼13萬7,400元、奠儀21萬6,600元、房屋印花稅6,685元之半數），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於民國113年9月11日具狀減縮奠儀請求為8萬3,850元，並因此將起訴聲明減縮為30萬1,407元本息，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准其為聲明之減縮。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緣被繼承人謝春梅原為龍山國小退休教師，於107年6月27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為配偶簡維增、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共3人，嗣簡維增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則繼承人僅餘上訴人及被上訴人2人。又因謝春梅具退休教師身分，其死亡後業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審定核發教師遺族撫慰金29萬1,030元；並因兩造均具勞保被保險人身分，於謝春梅死亡後經勞工保險局核付13萬7,400元喪葬津貼；謝春梅公祭期間所收取非親友餽贈部分之奠儀15萬1,300元，均遭上訴人一人請領及收取，而上訴人保有超過其應分配之款項即屬不當得利，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半數即28萬9,865元，再加計後續辦理遺產分割登記所應繳納之印花稅6,685元，既係由被上訴人先行代墊，上訴人亦須返還半數即3,342元予被上訴人，及上訴人亦須返還被上訴人親友餽贈部分之奠儀8,200元，以上金額共計為30萬1,407元【計算式：（291,030元＋137,400元＋151,300元＋6,685元）÷2＋8,200元＝301,407元】（下稱系爭款項）。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0萬1,4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既減縮起訴聲明如上，其減縮部分，訴訟繫屬已經消滅，自非本院審理範圍，爰不予贅述）。　
　㈡上訴人辯稱系爭款項均用於謝春梅之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下稱系爭費用）之支應，故未有得利，且被上訴人亦未舉證上訴人將系爭款項用於其他用途云云，惟查：
　⒈本件上訴人受有利益，均係因上訴人直接受領喪葬津貼、撫慰金或奠儀後即獨佔，迄今未與被上訴人平分所致，而非出於被上訴人之意思所致，顯見本件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上訴人如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原因，即應由上訴人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又觀諸上訴人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上訴人雖曾同意上訴人得先以撫慰金、喪葬津貼及奠儀等款項墊付謝春梅之喪葬費用，惟被上訴人亦要求上訴人應就實際支出核銷後連同遺產一併分割結算，而非同意上訴人無條件納為己用。上訴人僅節錄部分對話並主張被上訴人已同意上訴人將其所收取之系爭款項用以支付系爭費用云云，顯係斷章取義，誤導視聽。
　⒊準此，上訴人如主張其受益具有法律上之原因，除需證明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將之用於支應喪葬費用」外，尚應舉證說明「支應之明細」為何，並應提出單據佐證，方能認為係有法律上之原因，惟上訴人迄今仍未就此負舉證責任，是上訴人辯稱其並未得利云云，即非可採。　　
　㈢又縱認上訴人確因支應系爭費用而有費用償還請求權，惟該償還請求權已於謝春梅遺產分割訴訟和解程序全數與被上訴人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互相抵銷並拋棄而消滅，故上訴人辯稱其將系爭款項用以支應「已消滅之費用償還請求權」，即與和解筆錄之既判力牴觸，並無理由：
　⒈上訴人就系爭費用之償還請求權（即上訴人所墊付之謝春梅醫療費用11萬7,855元及喪葬費用56萬7,165元，由3人平均分擔，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22萬8,340元），曾於謝春梅遺產分割訴訟（即鈞院109年度家繼訴字第9號）主張抵銷，惟上訴人所主張之費用單據，僅有馬偕醫院醫療單據及喪葬費單據，卻無將所領取之系爭款項之核銷紀錄，可見上訴人主張將系爭費用償還請求權全數用以抵銷被上訴人之不當得利請求權，而未將系爭款項予以核銷。
　⒉嗣後，兩造就系爭費用，已於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上字第107號分割遺產事件達成和解並拋棄相關請求權，則上訴人就系爭費用之償還請求權即已全數消滅，是上訴人主張其受領系爭款項用以抵償（已經抵銷及拋棄而全數消滅之）系爭費用償還請求權，即係重複抵償，而與和解筆錄既判力牴觸，更堪認上訴人受領系爭款項並保有原應分配予被上訴人之部分，應屬不當得利甚明。
　㈣再者，上訴人截至111年10月31日依鈞院109年度家繼訴字第9號判決應支付被上訴人金額本金部分業已累積至36萬3,681元（計算式：85,572元＋7,131元×39個月＝363,681元），再加上被上訴人亦有墊付謝春梅看護費2萬0,833元，與系爭費用中應由被上訴人支付之3分之1（由上訴人代墊）共22萬8,340元相互抵銷後，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即約為15萬元，因當時簡維增亦已死亡，經受命法官勸諭後，兩造方達成和解，上訴人同意給付被上訴人15萬元，兩造並同意就所墊付謝春梅之醫療費及喪葬費不再以任何理由向他方主張，遂作成和解筆錄第2、4點之內容。是由兩造於謝春梅遺產分割達成和解過程觀之，無論係上訴人於之抵銷抗辯主張、上訴理由或和解筆錄內文，均從未提及「系爭款項」，則和解筆錄即不可能包含「應扣除系爭款項」之意思，且倘系爭費用應扣除系爭款項，如此重大差異，於作成和解筆錄時又豈可能忽略，堪認上訴人所稱和解筆錄第4點內容文義，係指系爭費用倘扣除系爭款項後仍有不足者，則上訴人就該不足部分之代墊款項，不得再為請求云云，顯然為曲解當事人真意之解釋方式，與和解筆錄作成之背景全然不符，斷無可採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
　㈠被上訴人既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存在，本應詳實說明並提出具體事證證明上訴人有侵害行為及受有利益之情，迄被上訴人善盡此部分舉證之責，始有兩造就「上訴人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之問題。況被上訴人主張之系爭款項尚不足以支應系爭費用，益徵上訴人並無據此得利之情形，併參照被上訴人於原審亦已同意將系爭款項用以支應謝春梅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則上訴人將系爭款項用於上開目的，斷無侵害被上訴人之權益。
　㈡又被上訴人就謝春梅之奠儀費用遭上訴人侵吞，以及上訴人據此得利等情，均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縱認謝春梅之奠儀費用確係由上訴人收取，惟奠儀係用以慰問亡者遺族，且該遺族範圍不以第一順位繼承人為限，尚包括與被繼承人具有直系、旁系血親或姻親關係之家屬親友，被上訴人既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奠儀之贈與對象僅為謝春梅之第一順位繼承人，則被上訴人就奠儀部分，自不得任意以其個人名義，請求上訴人將奠儀費用之半數返還予被上訴人，乃屬當然。
　㈢再者，系爭款項既用以支應謝春梅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自無上訴人代墊與否之問題，是兩造既於和解筆錄第4點約定「兩造均不得再主張墊付謝春梅醫療費及喪葬費，並拋棄該請求權」等語，則依文義解釋及歷史解釋之方式，可知系爭和解筆錄第4點約定，實因系爭款項不足以支付謝春梅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故上訴人墊付系爭款項不足支應部分，並進而取得對被上訴人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是兩造爰於和解筆錄第4點約定上訴人拋棄此部分請求權，而非係就謝春梅所有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均不得為主張甚明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謝春梅、簡維增為夫妻關係，兩造則為渠等之子。嗣謝春梅於107年6月27日死亡，兩造及簡維增均為謝春梅之合法繼承人。
　㈡簡維增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為簡維增之合法繼承人。
　㈢謝春梅生前醫療費用為11萬7,855元、喪葬費用則為56萬7,165元，合計金額為68萬5,020元。
　㈣謝春梅之教師遺族撫慰金為29萬1,030元、勞保喪葬津貼為13萬7,400元，合計金額為42萬8,430元。
　㈤就謝春梅遺產分割事件，兩造業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上字第107號和解成立。
　㈥被上訴人有勞保證明。
　㈦被上訴人已代墊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屋辦理分別共有登記所繳納之印花稅6,685元。
　㈧謝春梅之奠儀費用21萬6,600元，如需分配，兩造同意扣除上訴人親友饋贈金額5萬7,100元，被上訴人親友饋贈部分8,20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請求教師遺族撫慰金29萬1,030元之1/2即14萬5,515元、勞保喪葬津貼13萬7,400元之1/2即6萬8,700元部分：
　⒈按依108年4月24日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前項一次撫慰金，以其核定退休年資及其死亡時同薪級之現職人員本薪額及第五條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退休金為標準，扣除已領之月退休金，補發其餘額，並發給相當於同薪級之現職人員六個基數之撫慰金；其無餘額者亦同。第14條之1第1項所稱遺族之範圍及順序，依民法第1138條之規定。當序遺族有數人時，應由其遺族平均領受。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14條之1、第20條、第3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死亡時，得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3個月之喪葬津貼。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本條例之喪葬津貼、遺屬年金給付及遺屬津貼，以一人請領為限。符合請領條件者有二人以上時，應共同具領，未共同具領或保險人核定前如另有他人提出請領，保險人應通知各申請人協議其中一人代表請領，未能協議者，喪葬津貼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遺屬津貼及遺屬年金給付按總給付金額平均發給各申請人。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第63條之3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由上開規定可知，依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申領學校教職員遺族撫慰金時，同一繼承順序之遺族有數人者，應平均領受遺族撫慰金；又同時以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身分符合請領家屬死亡喪葬津貼之人若超過一人以上者，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按被保險人之人數平均領受喪葬津貼。
　⒉查上訴人已請領謝春梅之教師遺族撫慰金為29萬1,030元，為兩造所不爭，而兩造及簡維增均為謝春梅之第一順位繼承人，依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14條之1、第20條、第39條第2項之規定，應平均領受遺族撫慰金，又因簡維增已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復為簡維增之繼承人，是兩造應各分得教師遺族撫慰金14萬5,515元（計算式：291,030÷2＝145,515）。復查，兩造均為謝春梅之繼承人，並均有投保勞工保險，被上訴人已提出勞保證明，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第63條之3第2項之規定，渠等母親謝春梅之死亡喪葬津貼，自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由兩造平均領受。又上訴人已經勞工保險局核付勞保喪葬津貼13萬7,400元，亦為兩造所不爭，是兩造應各分得勞保喪葬津貼6萬8,700元（計算式：137,400÷2＝68,700）。準此，被上訴人就教師遺族撫慰金、勞保喪葬津貼應各可分得14萬5,515元、6萬8,700元。
　㈡被上訴人請求謝春梅之奠儀8萬3,850元部分：
　⒈按基於我國慎終追遠之傳統，民間葬禮習俗上，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親友為向死者表示追思或敬悼之念，每每有按其與繼承人親疏遠近之差異，對主辦喪葬之繼承人（喪家）為不同程度之物品或金錢餽贈，此項物品或金錢之餽贈，即民間俗稱之奠儀，核其性質，要屬親友間對於繼承人之無償贈與。且辦理喪禮時，親友之所以致贈奠儀禮金，或係基於其與特定人（應含與被繼承人、繼承人、或前二者之親友）間之親誼關係，抑或係基以往己身受贈而所為回贈，衡諸常情，接受奠儀之繼承人將來如遇致贈奠儀之人家中辦理喜喪事宜時，亦會憑此而回贈奠儀或禮金。是以，除基於繼承人本身之親誼關係接受之奠儀外，其餘部分之奠儀應屬全體遺族共有而應平均分受。
　⒉查兩造並不爭執謝春梅之奠儀共計21萬6,600元，均由上訴人領受，其中上訴人基於本身之親友饋贈金額為5萬7,100元、被上訴人基於本身之親友饋贈金額為8,200元等情，揆諸前揭說明，扣除兩造基於本身之親誼關係接受之奠儀得各自取回之部分外，其餘15萬1,300元奠儀，應屬全體遺族共有而應平均分受，又因同為謝春梅繼承人之簡維增已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復為簡維增之繼承人，是自應由兩造各分得7萬5,650元（計算式：151,300÷2＝75,650）。準此，被上訴人就謝春梅之奠儀應可分得8萬3,850元（計算式：75,650＋8,200＝83,850）。
　㈢被上訴人請求房屋印花稅6,685元之2分之1即3,342元部分：
　　按因遺產所生稅捐、費用之公法上納稅義務，並無由繼承人連帶負擔之明文規定，是於繼承人內部間，應由繼承人按其應繼分負擔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8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及簡維增均為謝春梅之繼承人，又因簡維增已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復為簡維增之繼承人，是兩造應繼分比例應各為2分之1。又被上訴人已代墊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屋辦理分別共有登記所繳納之印花稅6,685元，為兩造所不爭，此既係因謝春梅之遺產所衍生稅捐債務，是自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平均承擔。準此，上訴人就被上訴人已繳納之房屋印花稅應分擔3,342元。
　㈣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全數用於支付謝春梅之喪葬費及生前醫療費，已無餘額需返還予被上訴人，是否有據？　
　⒈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為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所明定。而和解之效力，在消極方面，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而為消滅，在積極方面，有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此觀民法第736條、第737條之規定自明。準此，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再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固定有明文，惟如所為意思表示之文字內容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該文字內容而更為曲解。
  ⒉查上訴人已支付謝春梅生前醫療費用11萬7,855元、喪葬費用56萬7,165元，合計68萬5,020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又兩造前於另案分割遺產訴訟，於111年10月31日成立訴訟上和解，系爭和解成立內容第4點約定：「兩造均不得再主張墊付謝春梅之醫療費及喪葬費，並拋棄該請求權」，有和解筆錄在卷可稽。上訴人固抗辯：其係以系爭款項支應謝春梅之生前醫療費及喪葬費，自無代墊與否之問題，系爭和解筆錄第4點約定，實因系爭款項尚不足支應系爭費用，上訴人僅拋棄不足支應而墊付部分之請求權云云。然觀諸上訴人在另案訴訟第一審程序時乃以書狀主張：謝春梅生前醫療費用11萬7,855元及喪葬費用56萬7,165元係由其所墊付，按應繼分比例向被上訴人主張抵銷等語（見本院109年度家繼訴字第9號卷第631至642頁)，顯見並未有以系爭款項支付系爭費用之情事，且其所主張之墊付金額亦顯非僅限於以系爭款項不足支應部分。而按當事人之主張應前後一貫，不得事後任意翻異，否則即違反自我行為矛盾之禁止，此即所謂禁反言原則，上訴人在另案訴訟既已自陳系爭費用均係由其墊付而未主張已有一部以系爭款項支應，復在系爭和解筆錄拋棄對系爭費用之請求權，且該意思表示之文字內容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並無須別事探求，足認兩造均應受系爭和解筆錄及禁反言原則之拘束，不容事後翻異，是上訴人前開抗辯，委不足採。從而，上訴人以系爭款項已全數用於支付謝春梅之喪葬費及生前醫療費，已無餘額需返還予被上訴人云云置辯，難認有據。
　㈤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款項合計30萬1,407元，有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
　⒉查上訴人所領受之教師遺族撫慰金、勞保喪葬津貼及謝春梅之奠儀部分，被上訴人應可分得教師遺族撫慰金14萬5,515元、勞保喪葬津貼6萬8,700元及謝春梅之奠儀8萬3,850元，另就被上訴人已繳納房屋印花稅部分，上訴人應分擔3,342元，且無從認定上訴人已將系爭款項全數用於支付系爭費用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上訴人就其應分擔及超出其得保有之上開金額部分，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屬不當得利，並因此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自應返還此部分利益予被上訴人。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0萬1,407元（計算式：145,515＋68,700＋83,850＋3,342＝301,407），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萬1,4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及聲請為准、免假執行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並依被上訴人之減縮聲明，更正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如本判決主文第三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簡志仲  

訴訟代理人  梁繼澤律師

            陳為勳律師

被  上訴人  簡志光  



訴訟代理人  張清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3月

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簡字第15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並為訴之減縮，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應減縮更正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

參拾萬壹仟肆佰零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七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

    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

    不在此限，此於簡易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程序準用之，亦

    為同法第446條第1項、第436條之1第3項所明定。查本件被

    上訴人於原審係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32萬5,

    857元（即教師遺族撫慰金29萬1,030元、勞工喪葬津貼13萬

    7,400元、奠儀21萬6,600元、房屋印花稅6,685元之半數）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

    起上訴，被上訴人於民國113年9月11日具狀減縮奠儀請求為

    8萬3,850元，並因此將起訴聲明減縮為30萬1,407元本息，

    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准其為聲明之減縮。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緣被繼承人謝春梅原為龍山國小退休教師，於107年6月27日

    死亡，其法定繼承人為配偶簡維增、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共3

    人，嗣簡維增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則繼承人僅餘上訴人及

    被上訴人2人。又因謝春梅具退休教師身分，其死亡後業經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審定核發教師遺族撫慰金29萬1,030元；

    並因兩造均具勞保被保險人身分，於謝春梅死亡後經勞工保

    險局核付13萬7,400元喪葬津貼；謝春梅公祭期間所收取非

    親友餽贈部分之奠儀15萬1,300元，均遭上訴人一人請領及

    收取，而上訴人保有超過其應分配之款項即屬不當得利，被

    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半數即28萬9,865元，再加計後

    續辦理遺產分割登記所應繳納之印花稅6,685元，既係由被

    上訴人先行代墊，上訴人亦須返還半數即3,342元予被上訴

    人，及上訴人亦須返還被上訴人親友餽贈部分之奠儀8,200

    元，以上金額共計為30萬1,407元【計算式：（291,030元＋1

    37,400元＋151,300元＋6,685元）÷2＋8,200元＝301,407元】（

    下稱系爭款項）。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

    0萬1,4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既減縮起訴聲明如上，其

    減縮部分，訴訟繫屬已經消滅，自非本院審理範圍，爰不予

    贅述）。　

　㈡上訴人辯稱系爭款項均用於謝春梅之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

    下稱系爭費用）之支應，故未有得利，且被上訴人亦未舉證

    上訴人將系爭款項用於其他用途云云，惟查：

　⒈本件上訴人受有利益，均係因上訴人直接受領喪葬津貼、撫

    慰金或奠儀後即獨佔，迄今未與被上訴人平分所致，而非出

    於被上訴人之意思所致，顯見本件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上訴人如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原因，即應由上訴人就

    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又觀諸上訴人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上訴人雖曾同

    意上訴人得先以撫慰金、喪葬津貼及奠儀等款項墊付謝春梅

    之喪葬費用，惟被上訴人亦要求上訴人應就實際支出核銷後

    連同遺產一併分割結算，而非同意上訴人無條件納為己用。

    上訴人僅節錄部分對話並主張被上訴人已同意上訴人將其所

    收取之系爭款項用以支付系爭費用云云，顯係斷章取義，誤

    導視聽。

　⒊準此，上訴人如主張其受益具有法律上之原因，除需證明被

    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將之用於支應喪葬費用」外，尚應舉證

    說明「支應之明細」為何，並應提出單據佐證，方能認為係

    有法律上之原因，惟上訴人迄今仍未就此負舉證責任，是上

    訴人辯稱其並未得利云云，即非可採。　　

　㈢又縱認上訴人確因支應系爭費用而有費用償還請求權，惟該

    償還請求權已於謝春梅遺產分割訴訟和解程序全數與被上訴

    人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互相抵銷並拋棄而消滅，故上訴人辯稱

    其將系爭款項用以支應「已消滅之費用償還請求權」，即與

    和解筆錄之既判力牴觸，並無理由：

　⒈上訴人就系爭費用之償還請求權（即上訴人所墊付之謝春梅

    醫療費用11萬7,855元及喪葬費用56萬7,165元，由3人平均

    分擔，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22萬8,340元），曾於謝春梅

    遺產分割訴訟（即鈞院109年度家繼訴字第9號）主張抵銷，

    惟上訴人所主張之費用單據，僅有馬偕醫院醫療單據及喪葬

    費單據，卻無將所領取之系爭款項之核銷紀錄，可見上訴人

    主張將系爭費用償還請求權全數用以抵銷被上訴人之不當得

    利請求權，而未將系爭款項予以核銷。

　⒉嗣後，兩造就系爭費用，已於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上字

    第107號分割遺產事件達成和解並拋棄相關請求權，則上訴

    人就系爭費用之償還請求權即已全數消滅，是上訴人主張其

    受領系爭款項用以抵償（已經抵銷及拋棄而全數消滅之）系

    爭費用償還請求權，即係重複抵償，而與和解筆錄既判力牴

    觸，更堪認上訴人受領系爭款項並保有原應分配予被上訴人

    之部分，應屬不當得利甚明。

　㈣再者，上訴人截至111年10月31日依鈞院109年度家繼訴字第9

    號判決應支付被上訴人金額本金部分業已累積至36萬3,681

    元（計算式：85,572元＋7,131元×39個月＝363,681元），再

    加上被上訴人亦有墊付謝春梅看護費2萬0,833元，與系爭費

    用中應由被上訴人支付之3分之1（由上訴人代墊）共22萬8,

    340元相互抵銷後，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即約為15

    萬元，因當時簡維增亦已死亡，經受命法官勸諭後，兩造方

    達成和解，上訴人同意給付被上訴人15萬元，兩造並同意就

    所墊付謝春梅之醫療費及喪葬費不再以任何理由向他方主張

    ，遂作成和解筆錄第2、4點之內容。是由兩造於謝春梅遺產

    分割達成和解過程觀之，無論係上訴人於之抵銷抗辯主張、

    上訴理由或和解筆錄內文，均從未提及「系爭款項」，則和

    解筆錄即不可能包含「應扣除系爭款項」之意思，且倘系爭

    費用應扣除系爭款項，如此重大差異，於作成和解筆錄時又

    豈可能忽略，堪認上訴人所稱和解筆錄第4點內容文義，係

    指系爭費用倘扣除系爭款項後仍有不足者，則上訴人就該不

    足部分之代墊款項，不得再為請求云云，顯然為曲解當事人

    真意之解釋方式，與和解筆錄作成之背景全然不符，斷無可

    採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

　㈠被上訴人既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存在，本應詳實說明並

    提出具體事證證明上訴人有侵害行為及受有利益之情，迄被

    上訴人善盡此部分舉證之責，始有兩造就「上訴人受利益之

    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之問題。況被上訴人主張之系爭款

    項尚不足以支應系爭費用，益徵上訴人並無據此得利之情形

    ，併參照被上訴人於原審亦已同意將系爭款項用以支應謝春

    梅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則上訴人將系爭款項用於上開目的

    ，斷無侵害被上訴人之權益。

　㈡又被上訴人就謝春梅之奠儀費用遭上訴人侵吞，以及上訴人

    據此得利等情，均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縱認謝春梅之

    奠儀費用確係由上訴人收取，惟奠儀係用以慰問亡者遺族，

    且該遺族範圍不以第一順位繼承人為限，尚包括與被繼承人

    具有直系、旁系血親或姻親關係之家屬親友，被上訴人既未

    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奠儀之贈與對象僅為謝春梅之第一順位

    繼承人，則被上訴人就奠儀部分，自不得任意以其個人名義

    ，請求上訴人將奠儀費用之半數返還予被上訴人，乃屬當然

    。

　㈢再者，系爭款項既用以支應謝春梅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自

    無上訴人代墊與否之問題，是兩造既於和解筆錄第4點約定

    「兩造均不得再主張墊付謝春梅醫療費及喪葬費，並拋棄該

    請求權」等語，則依文義解釋及歷史解釋之方式，可知系爭

    和解筆錄第4點約定，實因系爭款項不足以支付謝春梅生前

    醫療及喪葬費用，故上訴人墊付系爭款項不足支應部分，並

    進而取得對被上訴人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是兩造爰於和

    解筆錄第4點約定上訴人拋棄此部分請求權，而非係就謝春

    梅所有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均不得為主張甚明等語，資為抗

    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

    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謝春梅、簡維增為夫妻關係，兩造則為渠等之子。嗣謝春梅

    於107年6月27日死亡，兩造及簡維增均為謝春梅之合法繼承

    人。

　㈡簡維增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為簡維增之合法繼承人。

　㈢謝春梅生前醫療費用為11萬7,855元、喪葬費用則為56萬7,16

    5元，合計金額為68萬5,020元。

　㈣謝春梅之教師遺族撫慰金為29萬1,030元、勞保喪葬津貼為13

    萬7,400元，合計金額為42萬8,430元。

　㈤就謝春梅遺產分割事件，兩造業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

    上字第107號和解成立。

　㈥被上訴人有勞保證明。

　㈦被上訴人已代墊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屋辦理分別

    共有登記所繳納之印花稅6,685元。

　㈧謝春梅之奠儀費用21萬6,600元，如需分配，兩造同意扣除上

    訴人親友饋贈金額5萬7,100元，被上訴人親友饋贈部分8,20

    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請求教師遺族撫慰金29萬1,030元之1/2即14萬5,515

    元、勞保喪葬津貼13萬7,400元之1/2即6萬8,700元部分：

　⒈按依108年4月24日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支領月退休金

    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前項

    一次撫慰金，以其核定退休年資及其死亡時同薪級之現職人

    員本薪額及第五條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退休金為標準

    ，扣除已領之月退休金，補發其餘額，並發給相當於同薪級

    之現職人員六個基數之撫慰金；其無餘額者亦同。第14條之

    1第1項所稱遺族之範圍及順序，依民法第1138條之規定。當

    序遺族有數人時，應由其遺族平均領受。廢止前學校教職員

    退休條例第14條之1、第20條、第3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另按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死亡時，得按被保險人平

    均月投保薪資，發給3個月之喪葬津貼。勞工保險條例第62

    條第1款、本條例之喪葬津貼、遺屬年金給付及遺屬津貼，

    以一人請領為限。符合請領條件者有二人以上時，應共同具

    領，未共同具領或保險人核定前如另有他人提出請領，保險

    人應通知各申請人協議其中一人代表請領，未能協議者，喪

    葬津貼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遺屬津貼及遺屬年金

    給付按總給付金額平均發給各申請人。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

    第1款、第63條之3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由上開規定可知

    ，依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申領學校教職員遺族撫慰金

    時，同一繼承順序之遺族有數人者，應平均領受遺族撫慰金

    ；又同時以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身分符合請領家屬死亡喪葬津

    貼之人若超過一人以上者，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按

    被保險人之人數平均領受喪葬津貼。

　⒉查上訴人已請領謝春梅之教師遺族撫慰金為29萬1,030元，為

    兩造所不爭，而兩造及簡維增均為謝春梅之第一順位繼承人

    ，依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14條之1、第20條、第39

    條第2項之規定，應平均領受遺族撫慰金，又因簡維增已於1

    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復為簡維增之繼承人，是兩造應各

    分得教師遺族撫慰金14萬5,515元（計算式：291,030÷2＝145

    ,515）。復查，兩造均為謝春梅之繼承人，並均有投保勞工

    保險，被上訴人已提出勞保證明，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

    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第63條之3第2項之規定，渠等

    母親謝春梅之死亡喪葬津貼，自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

    額由兩造平均領受。又上訴人已經勞工保險局核付勞保喪葬

    津貼13萬7,400元，亦為兩造所不爭，是兩造應各分得勞保

    喪葬津貼6萬8,700元（計算式：137,400÷2＝68,700）。準此

    ，被上訴人就教師遺族撫慰金、勞保喪葬津貼應各可分得14

    萬5,515元、6萬8,700元。

　㈡被上訴人請求謝春梅之奠儀8萬3,850元部分：

　⒈按基於我國慎終追遠之傳統，民間葬禮習俗上，被繼承人或

    繼承人之親友為向死者表示追思或敬悼之念，每每有按其與

    繼承人親疏遠近之差異，對主辦喪葬之繼承人（喪家）為不

    同程度之物品或金錢餽贈，此項物品或金錢之餽贈，即民間

    俗稱之奠儀，核其性質，要屬親友間對於繼承人之無償贈與

    。且辦理喪禮時，親友之所以致贈奠儀禮金，或係基於其與

    特定人（應含與被繼承人、繼承人、或前二者之親友）間之

    親誼關係，抑或係基以往己身受贈而所為回贈，衡諸常情，

    接受奠儀之繼承人將來如遇致贈奠儀之人家中辦理喜喪事宜

    時，亦會憑此而回贈奠儀或禮金。是以，除基於繼承人本身

    之親誼關係接受之奠儀外，其餘部分之奠儀應屬全體遺族共

    有而應平均分受。

　⒉查兩造並不爭執謝春梅之奠儀共計21萬6,600元，均由上訴人

    領受，其中上訴人基於本身之親友饋贈金額為5萬7,100元、

    被上訴人基於本身之親友饋贈金額為8,200元等情，揆諸前

    揭說明，扣除兩造基於本身之親誼關係接受之奠儀得各自取

    回之部分外，其餘15萬1,300元奠儀，應屬全體遺族共有而

    應平均分受，又因同為謝春梅繼承人之簡維增已於111年6月

    22日死亡，兩造復為簡維增之繼承人，是自應由兩造各分得

    7萬5,650元（計算式：151,300÷2＝75,650）。準此，被上訴

    人就謝春梅之奠儀應可分得8萬3,850元（計算式：75,650＋8

    ,200＝83,850）。

　㈢被上訴人請求房屋印花稅6,685元之2分之1即3,342元部分：

　　按因遺產所生稅捐、費用之公法上納稅義務，並無由繼承人

    連帶負擔之明文規定，是於繼承人內部間，應由繼承人按其

    應繼分負擔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85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查兩造及簡維增均為謝春梅之繼承人，又因簡

    維增已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復為簡維增之繼承人，是

    兩造應繼分比例應各為2分之1。又被上訴人已代墊為新北市

    ○○區○○○路000巷00○0號房屋辦理分別共有登記所繳納之印花

    稅6,685元，為兩造所不爭，此既係因謝春梅之遺產所衍生

    稅捐債務，是自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平均承擔。準此，上

    訴人就被上訴人已繳納之房屋印花稅應分擔3,342元。

　㈣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全數用於支付謝春梅之喪葬費及生前醫

    療費，已無餘額需返還予被上訴人，是否有據？　

　⒈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為民事訴訟法第3

    80條第1項所明定。而和解之效力，在消極方面，有使當事

    人所拋棄之權利而為消滅，在積極方面，有使當事人取得和

    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此觀民法第736條、第737條之規定自

    明。準此，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

    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

    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再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

    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固定

    有明文，惟如所為意思表示之文字內容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

    ，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該文字內容而更為曲解。

  ⒉查上訴人已支付謝春梅生前醫療費用11萬7,855元、喪葬費用

    56萬7,165元，合計68萬5,020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又

    兩造前於另案分割遺產訴訟，於111年10月31日成立訴訟上

    和解，系爭和解成立內容第4點約定：「兩造均不得再主張

    墊付謝春梅之醫療費及喪葬費，並拋棄該請求權」，有和解

    筆錄在卷可稽。上訴人固抗辯：其係以系爭款項支應謝春梅

    之生前醫療費及喪葬費，自無代墊與否之問題，系爭和解筆

    錄第4點約定，實因系爭款項尚不足支應系爭費用，上訴人

    僅拋棄不足支應而墊付部分之請求權云云。然觀諸上訴人在

    另案訴訟第一審程序時乃以書狀主張：謝春梅生前醫療費用

    11萬7,855元及喪葬費用56萬7,165元係由其所墊付，按應繼

    分比例向被上訴人主張抵銷等語（見本院109年度家繼訴字

    第9號卷第631至642頁)，顯見並未有以系爭款項支付系爭費

    用之情事，且其所主張之墊付金額亦顯非僅限於以系爭款項

    不足支應部分。而按當事人之主張應前後一貫，不得事後任

    意翻異，否則即違反自我行為矛盾之禁止，此即所謂禁反言

    原則，上訴人在另案訴訟既已自陳系爭費用均係由其墊付而

    未主張已有一部以系爭款項支應，復在系爭和解筆錄拋棄對

    系爭費用之請求權，且該意思表示之文字內容業已表示當事

    人真意，並無須別事探求，足認兩造均應受系爭和解筆錄及

    禁反言原則之拘束，不容事後翻異，是上訴人前開抗辯，委

    不足採。從而，上訴人以系爭款項已全數用於支付謝春梅之

    喪葬費及生前醫療費，已無餘額需返還予被上訴人云云置辯

    ，難認有據。

　㈤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款項

    合計30萬1,407元，有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又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

    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

    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

    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

    當得利。

　⒉查上訴人所領受之教師遺族撫慰金、勞保喪葬津貼及謝春梅

    之奠儀部分，被上訴人應可分得教師遺族撫慰金14萬5,515

    元、勞保喪葬津貼6萬8,700元及謝春梅之奠儀8萬3,850元，

    另就被上訴人已繳納房屋印花稅部分，上訴人應分擔3,342

    元，且無從認定上訴人已將系爭款項全數用於支付系爭費用

    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上訴人就其應分擔及超出其得

    保有之上開金額部分，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屬不當得利，並

    因此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自應返還此部分利益予被上訴人

    。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0萬1,407元（計算式

    ：145,515＋68,700＋83,850＋3,342＝301,407），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

    付30萬1,4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正當，應予

    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及聲請

    為准、免假執行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並依被上

    訴人之減縮聲明，更正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如本判決主文第三

    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

    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

    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29號

上  訴  人  簡志仲  

訴訟代理人  梁繼澤律師

            陳為勳律師

被  上訴人  簡志光  



訴訟代理人  張清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3月5日本院板橋簡易庭112年度板簡字第157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並為訴之減縮，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上訴人負擔。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應減縮更正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參拾萬壹仟肆佰零柒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六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又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此於簡易程序第一審裁判之上訴程序準用之，亦為同法第446條第1項、第436條之1第3項所明定。查本件被上訴人於原審係起訴請求上訴人給付新臺幣（下同）32萬5,857元（即教師遺族撫慰金29萬1,030元、勞工喪葬津貼13萬7,400元、奠儀21萬6,600元、房屋印花稅6,685元之半數），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於民國113年9月11日具狀減縮奠儀請求為8萬3,850元，並因此將起訴聲明減縮為30萬1,407元本息，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准其為聲明之減縮。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緣被繼承人謝春梅原為龍山國小退休教師，於107年6月27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為配偶簡維增、上訴人及被上訴人共3人，嗣簡維增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則繼承人僅餘上訴人及被上訴人2人。又因謝春梅具退休教師身分，其死亡後業經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審定核發教師遺族撫慰金29萬1,030元；並因兩造均具勞保被保險人身分，於謝春梅死亡後經勞工保險局核付13萬7,400元喪葬津貼；謝春梅公祭期間所收取非親友餽贈部分之奠儀15萬1,300元，均遭上訴人一人請領及收取，而上訴人保有超過其應分配之款項即屬不當得利，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返還半數即28萬9,865元，再加計後續辦理遺產分割登記所應繳納之印花稅6,685元，既係由被上訴人先行代墊，上訴人亦須返還半數即3,342元予被上訴人，及上訴人亦須返還被上訴人親友餽贈部分之奠儀8,200元，以上金額共計為30萬1,407元【計算式：（291,030元＋137,400元＋151,300元＋6,685元）÷2＋8,200元＝301,407元】（下稱系爭款項）。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30萬1,4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既減縮起訴聲明如上，其減縮部分，訴訟繫屬已經消滅，自非本院審理範圍，爰不予贅述）。　

　㈡上訴人辯稱系爭款項均用於謝春梅之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下稱系爭費用）之支應，故未有得利，且被上訴人亦未舉證上訴人將系爭款項用於其他用途云云，惟查：

　⒈本件上訴人受有利益，均係因上訴人直接受領喪葬津貼、撫慰金或奠儀後即獨佔，迄今未與被上訴人平分所致，而非出於被上訴人之意思所致，顯見本件應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上訴人如主張其有受益之法律上原因，即應由上訴人就此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又觀諸上訴人所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可知被上訴人雖曾同意上訴人得先以撫慰金、喪葬津貼及奠儀等款項墊付謝春梅之喪葬費用，惟被上訴人亦要求上訴人應就實際支出核銷後連同遺產一併分割結算，而非同意上訴人無條件納為己用。上訴人僅節錄部分對話並主張被上訴人已同意上訴人將其所收取之系爭款項用以支付系爭費用云云，顯係斷章取義，誤導視聽。

　⒊準此，上訴人如主張其受益具有法律上之原因，除需證明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將之用於支應喪葬費用」外，尚應舉證說明「支應之明細」為何，並應提出單據佐證，方能認為係有法律上之原因，惟上訴人迄今仍未就此負舉證責任，是上訴人辯稱其並未得利云云，即非可採。　　

　㈢又縱認上訴人確因支應系爭費用而有費用償還請求權，惟該償還請求權已於謝春梅遺產分割訴訟和解程序全數與被上訴人之不當得利請求權互相抵銷並拋棄而消滅，故上訴人辯稱其將系爭款項用以支應「已消滅之費用償還請求權」，即與和解筆錄之既判力牴觸，並無理由：

　⒈上訴人就系爭費用之償還請求權（即上訴人所墊付之謝春梅醫療費用11萬7,855元及喪葬費用56萬7,165元，由3人平均分擔，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22萬8,340元），曾於謝春梅遺產分割訴訟（即鈞院109年度家繼訴字第9號）主張抵銷，惟上訴人所主張之費用單據，僅有馬偕醫院醫療單據及喪葬費單據，卻無將所領取之系爭款項之核銷紀錄，可見上訴人主張將系爭費用償還請求權全數用以抵銷被上訴人之不當得利請求權，而未將系爭款項予以核銷。

　⒉嗣後，兩造就系爭費用，已於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上字第107號分割遺產事件達成和解並拋棄相關請求權，則上訴人就系爭費用之償還請求權即已全數消滅，是上訴人主張其受領系爭款項用以抵償（已經抵銷及拋棄而全數消滅之）系爭費用償還請求權，即係重複抵償，而與和解筆錄既判力牴觸，更堪認上訴人受領系爭款項並保有原應分配予被上訴人之部分，應屬不當得利甚明。

　㈣再者，上訴人截至111年10月31日依鈞院109年度家繼訴字第9號判決應支付被上訴人金額本金部分業已累積至36萬3,681元（計算式：85,572元＋7,131元×39個月＝363,681元），再加上被上訴人亦有墊付謝春梅看護費2萬0,833元，與系爭費用中應由被上訴人支付之3分之1（由上訴人代墊）共22萬8,340元相互抵銷後，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之金額即約為15萬元，因當時簡維增亦已死亡，經受命法官勸諭後，兩造方達成和解，上訴人同意給付被上訴人15萬元，兩造並同意就所墊付謝春梅之醫療費及喪葬費不再以任何理由向他方主張，遂作成和解筆錄第2、4點之內容。是由兩造於謝春梅遺產分割達成和解過程觀之，無論係上訴人於之抵銷抗辯主張、上訴理由或和解筆錄內文，均從未提及「系爭款項」，則和解筆錄即不可能包含「應扣除系爭款項」之意思，且倘系爭費用應扣除系爭款項，如此重大差異，於作成和解筆錄時又豈可能忽略，堪認上訴人所稱和解筆錄第4點內容文義，係指系爭費用倘扣除系爭款項後仍有不足者，則上訴人就該不足部分之代墊款項，不得再為請求云云，顯然為曲解當事人真意之解釋方式，與和解筆錄作成之背景全然不符，斷無可採等語。

二、上訴人則以：

　㈠被上訴人既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存在，本應詳實說明並提出具體事證證明上訴人有侵害行為及受有利益之情，迄被上訴人善盡此部分舉證之責，始有兩造就「上訴人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之問題。況被上訴人主張之系爭款項尚不足以支應系爭費用，益徵上訴人並無據此得利之情形，併參照被上訴人於原審亦已同意將系爭款項用以支應謝春梅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則上訴人將系爭款項用於上開目的，斷無侵害被上訴人之權益。

　㈡又被上訴人就謝春梅之奠儀費用遭上訴人侵吞，以及上訴人據此得利等情，均未提出具體事證以實其說，縱認謝春梅之奠儀費用確係由上訴人收取，惟奠儀係用以慰問亡者遺族，且該遺族範圍不以第一順位繼承人為限，尚包括與被繼承人具有直系、旁系血親或姻親關係之家屬親友，被上訴人既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奠儀之贈與對象僅為謝春梅之第一順位繼承人，則被上訴人就奠儀部分，自不得任意以其個人名義，請求上訴人將奠儀費用之半數返還予被上訴人，乃屬當然。

　㈢再者，系爭款項既用以支應謝春梅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自無上訴人代墊與否之問題，是兩造既於和解筆錄第4點約定「兩造均不得再主張墊付謝春梅醫療費及喪葬費，並拋棄該請求權」等語，則依文義解釋及歷史解釋之方式，可知系爭和解筆錄第4點約定，實因系爭款項不足以支付謝春梅生前醫療及喪葬費用，故上訴人墊付系爭款項不足支應部分，並進而取得對被上訴人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是兩造爰於和解筆錄第4點約定上訴人拋棄此部分請求權，而非係就謝春梅所有醫療費用及喪葬費用均不得為主張甚明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謝春梅、簡維增為夫妻關係，兩造則為渠等之子。嗣謝春梅於107年6月27日死亡，兩造及簡維增均為謝春梅之合法繼承人。

　㈡簡維增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為簡維增之合法繼承人。

　㈢謝春梅生前醫療費用為11萬7,855元、喪葬費用則為56萬7,165元，合計金額為68萬5,020元。

　㈣謝春梅之教師遺族撫慰金為29萬1,030元、勞保喪葬津貼為13萬7,400元，合計金額為42萬8,430元。

　㈤就謝春梅遺產分割事件，兩造業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家上字第107號和解成立。

　㈥被上訴人有勞保證明。

　㈦被上訴人已代墊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屋辦理分別共有登記所繳納之印花稅6,685元。

　㈧謝春梅之奠儀費用21萬6,600元，如需分配，兩造同意扣除上訴人親友饋贈金額5萬7,100元，被上訴人親友饋贈部分8,200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被上訴人請求教師遺族撫慰金29萬1,030元之1/2即14萬5,515元、勞保喪葬津貼13萬7,400元之1/2即6萬8,700元部分：

　⒈按依108年4月24日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死亡時，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前項一次撫慰金，以其核定退休年資及其死亡時同薪級之現職人員本薪額及第五條之規定，計算其應領之一次退休金為標準，扣除已領之月退休金，補發其餘額，並發給相當於同薪級之現職人員六個基數之撫慰金；其無餘額者亦同。第14條之1第1項所稱遺族之範圍及順序，依民法第1138條之規定。當序遺族有數人時，應由其遺族平均領受。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14條之1、第20條、第3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死亡時，得按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3個月之喪葬津貼。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本條例之喪葬津貼、遺屬年金給付及遺屬津貼，以一人請領為限。符合請領條件者有二人以上時，應共同具領，未共同具領或保險人核定前如另有他人提出請領，保險人應通知各申請人協議其中一人代表請領，未能協議者，喪葬津貼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遺屬津貼及遺屬年金給付按總給付金額平均發給各申請人。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第63條之3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是由上開規定可知，依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申領學校教職員遺族撫慰金時，同一繼承順序之遺族有數人者，應平均領受遺族撫慰金；又同時以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身分符合請領家屬死亡喪葬津貼之人若超過一人以上者，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按被保險人之人數平均領受喪葬津貼。

　⒉查上訴人已請領謝春梅之教師遺族撫慰金為29萬1,030元，為兩造所不爭，而兩造及簡維增均為謝春梅之第一順位繼承人，依廢止前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14條之1、第20條、第39條第2項之規定，應平均領受遺族撫慰金，又因簡維增已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復為簡維增之繼承人，是兩造應各分得教師遺族撫慰金14萬5,515元（計算式：291,030÷2＝145,515）。復查，兩造均為謝春梅之繼承人，並均有投保勞工保險，被上訴人已提出勞保證明，並為兩造所不爭執，則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2條第1款、第63條之3第2項之規定，渠等母親謝春梅之死亡喪葬津貼，自應以其中核計之最高給付金額由兩造平均領受。又上訴人已經勞工保險局核付勞保喪葬津貼13萬7,400元，亦為兩造所不爭，是兩造應各分得勞保喪葬津貼6萬8,700元（計算式：137,400÷2＝68,700）。準此，被上訴人就教師遺族撫慰金、勞保喪葬津貼應各可分得14萬5,515元、6萬8,700元。

　㈡被上訴人請求謝春梅之奠儀8萬3,850元部分：

　⒈按基於我國慎終追遠之傳統，民間葬禮習俗上，被繼承人或繼承人之親友為向死者表示追思或敬悼之念，每每有按其與繼承人親疏遠近之差異，對主辦喪葬之繼承人（喪家）為不同程度之物品或金錢餽贈，此項物品或金錢之餽贈，即民間俗稱之奠儀，核其性質，要屬親友間對於繼承人之無償贈與。且辦理喪禮時，親友之所以致贈奠儀禮金，或係基於其與特定人（應含與被繼承人、繼承人、或前二者之親友）間之親誼關係，抑或係基以往己身受贈而所為回贈，衡諸常情，接受奠儀之繼承人將來如遇致贈奠儀之人家中辦理喜喪事宜時，亦會憑此而回贈奠儀或禮金。是以，除基於繼承人本身之親誼關係接受之奠儀外，其餘部分之奠儀應屬全體遺族共有而應平均分受。

　⒉查兩造並不爭執謝春梅之奠儀共計21萬6,600元，均由上訴人領受，其中上訴人基於本身之親友饋贈金額為5萬7,100元、被上訴人基於本身之親友饋贈金額為8,200元等情，揆諸前揭說明，扣除兩造基於本身之親誼關係接受之奠儀得各自取回之部分外，其餘15萬1,300元奠儀，應屬全體遺族共有而應平均分受，又因同為謝春梅繼承人之簡維增已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復為簡維增之繼承人，是自應由兩造各分得7萬5,650元（計算式：151,300÷2＝75,650）。準此，被上訴人就謝春梅之奠儀應可分得8萬3,850元（計算式：75,650＋8,200＝83,850）。

　㈢被上訴人請求房屋印花稅6,685元之2分之1即3,342元部分：

　　按因遺產所生稅捐、費用之公法上納稅義務，並無由繼承人連帶負擔之明文規定，是於繼承人內部間，應由繼承人按其應繼分負擔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78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及簡維增均為謝春梅之繼承人，又因簡維增已於111年6月22日死亡，兩造復為簡維增之繼承人，是兩造應繼分比例應各為2分之1。又被上訴人已代墊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0號房屋辦理分別共有登記所繳納之印花稅6,685元，為兩造所不爭，此既係因謝春梅之遺產所衍生稅捐債務，是自應由兩造按應繼分比例平均承擔。準此，上訴人就被上訴人已繳納之房屋印花稅應分擔3,342元。

　㈣上訴人抗辯系爭款項全數用於支付謝春梅之喪葬費及生前醫療費，已無餘額需返還予被上訴人，是否有據？　

　⒈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為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所明定。而和解之效力，在消極方面，有使當事人所拋棄之權利而為消滅，在積極方面，有使當事人取得和解契約所訂明之權利，此觀民法第736條、第737條之規定自明。準此，和解契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契約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和解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再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民法第98條固定有明文，惟如所為意思表示之文字內容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該文字內容而更為曲解。

  ⒉查上訴人已支付謝春梅生前醫療費用11萬7,855元、喪葬費用56萬7,165元，合計68萬5,020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又兩造前於另案分割遺產訴訟，於111年10月31日成立訴訟上和解，系爭和解成立內容第4點約定：「兩造均不得再主張墊付謝春梅之醫療費及喪葬費，並拋棄該請求權」，有和解筆錄在卷可稽。上訴人固抗辯：其係以系爭款項支應謝春梅之生前醫療費及喪葬費，自無代墊與否之問題，系爭和解筆錄第4點約定，實因系爭款項尚不足支應系爭費用，上訴人僅拋棄不足支應而墊付部分之請求權云云。然觀諸上訴人在另案訴訟第一審程序時乃以書狀主張：謝春梅生前醫療費用11萬7,855元及喪葬費用56萬7,165元係由其所墊付，按應繼分比例向被上訴人主張抵銷等語（見本院109年度家繼訴字第9號卷第631至642頁)，顯見並未有以系爭款項支付系爭費用之情事，且其所主張之墊付金額亦顯非僅限於以系爭款項不足支應部分。而按當事人之主張應前後一貫，不得事後任意翻異，否則即違反自我行為矛盾之禁止，此即所謂禁反言原則，上訴人在另案訴訟既已自陳系爭費用均係由其墊付而未主張已有一部以系爭款項支應，復在系爭和解筆錄拋棄對系爭費用之請求權，且該意思表示之文字內容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並無須別事探求，足認兩造均應受系爭和解筆錄及禁反言原則之拘束，不容事後翻異，是上訴人前開抗辯，委不足採。從而，上訴人以系爭款項已全數用於支付謝春梅之喪葬費及生前醫療費，已無餘額需返還予被上訴人云云置辯，難認有據。

　㈤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款項合計30萬1,407元，有無理由？

　⒈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

　⒉查上訴人所領受之教師遺族撫慰金、勞保喪葬津貼及謝春梅之奠儀部分，被上訴人應可分得教師遺族撫慰金14萬5,515元、勞保喪葬津貼6萬8,700元及謝春梅之奠儀8萬3,850元，另就被上訴人已繳納房屋印花稅部分，上訴人應分擔3,342元，且無從認定上訴人已將系爭款項全數用於支付系爭費用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上訴人就其應分擔及超出其得保有之上開金額部分，自屬無法律上原因而屬不當得利，並因此致被上訴人受有損害，自應返還此部分利益予被上訴人。準此，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給付30萬1,407元（計算式：145,515＋68,700＋83,850＋3,342＝301,407），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30萬1,4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即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及聲請為准、免假執行宣告，核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並依被上訴人之減縮聲明，更正原判決主文第一項如本判決主文第三項所示。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徐玉玲

　　　　　　　　　　　　　　　　　　法　官  王士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書記官　李依芳





